
臺南市長榮高級中學專任教師聘任辦法 114.08.27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私立學校法》、《教師法》及相關教育法令訂定之，以規

範本校新進教師聘任程序，確保師資素質與校務發展之需要。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進教師，係指經本校公開徵聘程序錄取，並首次與本校

簽訂聘約之教師。 
第三條 教師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及擇優原則，兼顧學校發展方向與學

生學習需求。 
 

第二章 徵聘與甄選 

 
第四條 教師職缺由各學科召集人或處室提出需求，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再

送校長核定公開徵聘。 
第五條 徵聘方式採公開公告，公告內容包括： 

1、聘任職稱及名額。 
2、應徵資格與條件。 
3、應檢附之資料。 
4、甄選方式、日期及地點。 
5、其他相關事項。 

第六條 新進教師應具備教育部核發之合格教師證書，並符合本校教學需求與

專業能力。 
第七條 甄選程序如下： 

1、初審：審查應徵者之學經歷、教師資格、著作與教學計畫。 
2、複審：安排試教、專業面談或其他評鑑。 
3、決審：由教評會依初複審結果再次審議教師資格。 

第八條 新進教師基本聘任條件應包括： 
1. 同意每週基本授課節數，國中部/高中部/高職部為每週 23 節（兼

行政及導師由學校核定減鐘）。 
2.同意並簽署學校提供現況薪資結構，包含本俸、學術研究費、鐘點

費、行政津貼等。 
 
 
 



第三章 聘任程序 
 
第九條 經教評會通過教師資格審議人選，報校長核定後，通知錄取，並辦理

聘任程序。 
第十條 新進教師聘任應訂定聘約，聘期原則如下： 

1、初聘以一年為原則。 
2、續聘須經考核合格，始得延長聘期。 
3、三年期滿，得依相關法令、學校需求及考核結果辦理長期聘任。 

第十一條 聘約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1.聘期。 
2.工作職責。 
3.薪資及待遇。 
4.考核方式。 
5.解聘與不續聘之規定。 

第十二條 為保障教師權益，任何調整薪資結構或研究費、行政加給之政策，

應： 
1.事先經教師會或教師代表協商同意。 
2.經學校行政體系與董事會通過並公開公告。 

 
第四章 考核與續聘 
第十三條 新進教師於聘期屆滿前，須經教學評鑑及校務貢獻評量，結果作為

續聘與否之依據。 
第十四條 考核項目包括： 

一、教學態度與學生反饋。 
二、研究專業與課程發展。 
三、校務推展與行政配合。 
四、品德操守及專業倫理。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教育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由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再行公布施實，修正時亦

同。 
 


